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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3-024-026

叶某微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纠纷案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

关键词 行政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决定 起诉期限起算点 收到有关决

定之日 信赖利益

基本案情

针对叶某微提出的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

专利申请驳回复审决定，于2020年4月7日向叶某微即专利申请人电子申

请客户端发送该复审决定，又于2020年4月14日向叶某微联系电话发送短

信提醒其于15日内通过电子申请客户端接收该复审决定。叶某微主张其

于2020年4月29日下载了该复审决定，并于2020年7月11日向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

电子签名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叶某微收到复审决定的时间为

2020年4月7日，其于2020年7月11日提起诉讼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

，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京73行初16738号行政裁定，对起诉人

叶某微的起诉，不予立案。叶某微提出上诉，认为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制定的《关于专利电子申请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叶某微收到复

审决定的时间应为2020年4月22日（4月7日+15日），且即使以国家知识

产权局短信提示时间2020年4月14日或者叶某微下载复审决定时间4月

29日为起算点，其于2020年7月11日提起诉讼均未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1年6月22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278号行政裁定，撤

销原裁定，指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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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申

请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是自收到专利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起诉期

限的起算点是收到有关专利复审决定之日。一般而言，根据案件有关证

据能够证明专利申请人实际收到专利复审决定时间的，以实际收到之日

为专利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期限的起算点；而当有关证据难以证明专利

申请人实际收到专利复审决定的时间，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于专

利复审决定收到时间另有规定或与专利申请人另有约定，且该规定或约

定有利于专利申请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该规定或约定确定专利复审决定收到时间，以充分保障行政

相对人的诉权。同时，专利复审决定收到时间的确定还应符合行政相对

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即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及

有效性的信赖利益受到法律保护，应充分考虑该行政行为给予行政相对

人的合理信赖，根据具体案情对收到专利复审决定的时间作出有利于行

政相对人的解释。

本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被诉决定的情形下

，虽然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

电文的，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时间

”的规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原则上应为被诉决定电子文件进入收件人

叶某微指定的特定系统之日。但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关于专利

电子申请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载明，“对于专利电子申请，国家知识

产权局以电子文件形式向申请人发出的各种通知书、决定或者其他文件

，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推定为申请人收到文件之日”。同时，叶

某微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的《专利电子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中明

确以该规定为依据。因此，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当事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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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电文的发送时间、接收时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和第三十五条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规定的部门可以依据本法制定政务活动和其他社会

活动中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具体办法”等规定，本案被诉决定电

子送达时间应适用《关于专利电子申请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同时结合叶某微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行政行为的合理信赖予以确定

。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4月7日向叶某微电子申请客户端发送被诉

决定，并于2020年4月14日向叶某微发送短信，提醒其于15日内下载被诉

决定。该发送短信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行为，不构成独立的行

政行为，应认定属于本案专利复审决定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对于专利

申请人叶某微而言，无论是基于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

遵循，还是基于对《专利电子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的遵守，抑或基

于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所作有关短信通知行为的信赖，其都能够合理预期

以2020年4月7日（发文日）加15日或者2020年4月14日（短信提醒日）加

15日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其于2020年7月11日起诉均未超过专利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期限。在对被诉决定送达时间存在多种理解

的情形下，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充分保障其诉权行使，宜作

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认定本案期限利益归于专利申请人，即应

以被诉决定发出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发送短信提醒日加15日即2020年

4月29日作为计算叶某微提起行政诉讼期限的起点。因此，叶某微于

2020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三个月起诉期限，且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应当立

案受理。

裁判要旨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收到被诉决定之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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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证据能够证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时间的，以实际收到之日

为准；在案证据难以证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时间的，或者国

家知识产权局对于行政相对人实际收到被诉决定的时间另有规定或约定

，且该规定或约定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

规定的，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对“收到有

关决定之日”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41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41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11条第3款、第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2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109条第1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6738号行政裁定

（2020年12月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278号行政裁定（2021年

6月22日）


